
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有关事项的 

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上市公司

治理准则》、中国上市公司协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》、

公司证券上市地股票上市规则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

作为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



以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现有《公司法》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

理人员的情况，也未发现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

入尚未解除的情况。 

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。 

二、对《关于第八届高管成员薪酬和考核方案的议案》的独

立意见 

《关于第八届高管成员薪酬和考核方案的议案》符合《公司

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法律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以

及公司的实际情况，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，有利于进一步促使

公司高管勤勉尽责，提升工作效率及经营效益，相关决策程序合

法有效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。 

 

独立董事：何福龙、毛景文、李常青、孙文德、薄少川、吴小敏 

2022 年 12 月 30 日 


